
參、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 

一、應考資格（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

則第五條）： 

中華民國國民具有下列資格之一者，得應本考試：  

1.公立或立案之私立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

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科、系、組、所畢業，領有畢業證

書者。 

2.公立或立案之私立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

專科以上學校相當科、系、組、所畢業，領有畢業證書，

曾修習社會工作（概論）或社會工作（福利）理論、人類

行為（發展）與社會環境、社會個案工作、社會團體工作、

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或社區工作、社會（工作）研究

方法或社會及行為研究法或社會調查與研究、社會福利概

論或社會福利通論、社會福利行政（與立法）或社會工作

管理、社會政策與（社會）立法、社會工作（福利）實習

或實地工作、社會工作方法或臨床社會工作或醫療社會工

作、高等社會工作或高等社會個案工作或高等社會團體工

作或高等社會社區工作或進階社會工作或進階社會個案

工作或進階社會團體工作或進階社會社區工作、社會工作

督導、非營利組織（經營）管理或社會服務機構（行政）

管理或方案規劃與評估、社會政策分析或比較社會政策、

家庭政策或家庭（福利）服務或家庭社會工作、社會福利

（服務）或兒童福利（服務）或青少年福利（服務）或老

人福利（服務）或身心障礙者福利（服務）或婦女福利（服

務）等學科至少七科，合計二十學分以上，每學科至多採



計三學分，其中須包括社會工作（福利）實習或實地工作，

有證明文件者。  

3.中華民國九十年七月三十一日前，經公立或立案之私立專

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社會政

策與社會工作、青少年兒童福利、兒童福利、社會學、社

會教育、社會福利、醫學社會學等科、系、組、所畢業，

領有畢業證書者。 

4.中華民國八十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具有國內公立或立

案之私立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或獨立學院以上非

社會工作相關學系畢業，有國內社會工作實務經驗二年以

上，並領有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合格之證明文件者。 

5.中華民國九十五年七月三十一日前，具有國內已設立十年

以上之宗教大學或獨立學院之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畢業，有

國內社會工作實務經驗二年以上，並領有中央主管機關審

查合格之證明文件者。 

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一月一日起，中華民國國民具有下列

資格之一者，得應本考試：  

1.公立或立案之私立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

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相當科、系、組、所、學位學程畢

業，曾修習社會工作(福利)實習或實地工作，領有畢業證

書者。所稱社會工作相當科、系、組、所、學位學程係指

開設之必修課程包括下列五領域各課程，每一學科至多採

計三學分，合計十五學科四十五學分以上，且經考選部審

議通過並公告者： 

(1)社會工作概論領域課程二學科：包括 



1社會工作概論。 

2社會福利概論或社會工作倫理。 

(2)社會工作直接服務方法領域課程三學科：包括 

1社會個案工作。 

2社會團體工作。 

3社區工作或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 

(3)人類行為與社會環境領域課程四學科：包括 

1人類行為與社會環境。 

2社會學。 

3心理學。 

4社會心理學。 

(4)社會政策立法與行政管理領域課程四學科：包括 

1社會政策與社會立法。 

2社會福利行政。 

3方案設計與評估。 

4社會工作管理或非營利組織管理。 

(5)社會工作研究法領域課程二學科：包括 

1社會工作研究法或社會研究法。 

2社會統計。 

2.公立或立案之私立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

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組、所、學位學程畢



業，曾修習社會工作(福利)實習或實地工作，領有畢業證

書，且其修習之課程符合前款規定之五領域課程，有證明

文件者。  

前二項實習或實地工作認定標準由考選部另定之。  

具有第一項各款資格之一者，限於中華民國一百零五年十二

月三十一日以前，得應本考試。 

二、免試條件（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六條）： 

1.具有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之資格，並有國內社

會工作實務經驗五年以上，領有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合格

之證明文件者。 

2.具有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之資格，並有外國社

會工作師證書及國內社會工作實務經驗一年以上，領有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合格之證明文件者。 

3.具有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之資格，並曾任公立或

立案之私立專科以上學校講師三年以上、助理教授或副教

授二年以上、教授一年以上，講授第五條第二款學科至少

二科，並有國內社會工作實務經驗一年以上，領有中央主

管機關審查合格之證明文件者。 

自民國一百零二年一月一日起，中華民國國民具有下列資格

之一者，得申請部分科目免試： 

1.具有第五條第二項第一款或第二款之資格，並有國內社會

工作實務經驗五年以上，領有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合格之證

明文件者。 



2.具有第五條第二項第一款或第二款之資格，並有外國社會

工作師證書及國內社會工作實務經驗一年以上，領有中央

主管機關審查合格之證明文件者。 

3.具有第五條第二項第一款或第二款之資格，並曾任公立或

立案之私立專科以上學校講師三年以上、助理教授或副教

授二年以上、教授一年以上，講授第五條第二款學科至少

二科，並有國內社會工作實務經驗一年以上，領有中央主

管機關審查合格之證明文件者。 

具有第一項各款資格之一者，限於中華民國一百零五年十二

月三十一日以前，得申請部分科目免試。 

第一、二項第三款有關任教年資之計算，以教育部發給之講

師、助理教授、副教授、教授證書所載之年資起算年月為準。

兼任年資以折半計算。 

三、及格標準： 

依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十四條規定，本考試及格方式，以

應試科目總成績滿六十分及格。前項應試科目總成績之計

算，以普通科目成績加專業科目成績合併計算之。其中普通

科目成績以國文成績乘以百分之十計算之；專業科目成績以

各科目成績總和除以科目數再乘以所占剩餘百分比計算之。

本考試應試科目有一科成績為零分或專業科目平均成績未滿

五十分者，均不予及格。缺考之科目，以零分計算。 

四、應試科目： 

本考試應試科目分普通科目及專業科目： 

1.普通科目 



(1)國文（作文與測驗）。 

2.專業科目 

(2)社會工作。 

(3)人類行為與社會環境。 

(4)社會工作直接服務。 

(5)社會工作研究方法。 

(6)社會工作管理。 

(7)社會政策與社會立法。 

應考人依第六條規定，申請並經核定准予部分科目免試者，

其應試科目： 

(1)社會工作。 

(2)社會工作直接服務。 

(3)社會工作管理。 

(4)社會政策與社會立法。 

依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九條，本考試應試科目之試題題

型，均採申論式與測驗式之混合式試題。 


